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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元器件及電晶體製造業促進計畫（SPECS） 

 

1.  背景 

政府高度重視電子硬體製造，因為它是印度政府“印度製造”和“

數位印度”計畫的重要支柱之一。印度的電子製造業現時面臨著8-10%的

殘疾，與電子製造業不同部門以及價值鏈不同階段的競爭經濟體相比。 

 

1.2 過去幾年，國內電子產品製造業大幅增長，正穩步從半淘汰（SKD

）水准向完全淘汰（CKD）水准轉變。然而，國內附加值仍然很低，僅在

10-30%之間。這是由於國家電子元器件製造生態系統的缺失、電晶體製造

生態系統的近乎缺失和顯示器製造生態系統的缺失.國內電子製造業主要

增長是進口電子元器件/分總成/零部件的成品組裝，主要滿足國內需求。 

 

1.3 發展供應鏈是製造高附加值電子產品的關鍵。 2 0 1 9年2月2 5

日公佈的2 0 1 9年國家電子政策（N P E  2 0 1 9）願景是，通過鼓勵

和推動印度發展核心部件（包括晶片組）的能力，將印度定位為

電子系統設計和製造（E S D M）的全球樞紐，為該行業創造一個

有利於全球競爭的環境。 

 

1.4 電子元件和電晶體的製造是資本密集型的，必須應對不斷變化的科

技。零部件是電子產品的覈心，是物料清單（BOM）總價值的重要組成

部分。一個充滿活力的電子元件製造生態系統對於印度電子製造業的整體

長期和永續增長以及實現國際收支淨正平衡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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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吸引投資製造電子元件/電晶體的主要障礙包括“零”關稅進口，因

為大多數電子元件/電晶體都在世貿組織《信息技術協定》（ITA-1）的範

圍內；建立具有競爭力的全球規模能力所需的高資本成本；基礎設施不足

；缺乏充足、可靠和高品質的電力以及具有競爭力的供水；缺乏供應鏈；

物流成本高；缺乏科技等。 

 

1.6 修改後的特別激勵計畫（M-SIPS）旨在提供財政激勵，幫助抵消殘

疾和高昂的前期成本，從而吸引電子製造業的投資。該計畫開放至2018年

12月31日，接受新項目和擴建項目的申請。該計畫為投資電子製造設施的

資本支出提供補貼（經濟特區組織占20%，非經濟特區組織占25%）。（

M-SIPS）在促進印度電子製造業投資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 

 

2. 電子元器件及電晶體製造業促進計畫（SPECS） 

 

2.1 根據《促進電子元件和半導體制造計劃》（SPECS），擬按構成電

子產品供應鏈的附表，提供25%資本支出的財政激勵，用於製造商品。 

 

3.        目標 

3.1 該計畫將有助於抵消國內零部件和電晶體製造業的殘疾，以加强該

國的電子製造生態系統。. 

 

4. 資格 

4.1 SPECS將適用於對新裝置的投資，以及擴大現有裝置的能力/現代化

和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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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閾值限制 

5.1 附加了符合該計畫要求的最低門檻投資. 

 

5.2 新機組或擴容/現代化和現有機組多樣化的門檻相同。。 

 

5.3 對於提供激勵措施的貨物/閾值清單的變更（如有），將進行定期審

查.. 

 

 

 

6. 計畫的任期 

6.1 SPECS將自通知之日起3年內開放申請。本計畫所接獲的申請將持續

評估，並會按照本計畫所給予的準予繼續實施. 

 

7. 該計畫下的激勵措施 

7.1 對按附表所列貨物投資組織，給予資本性支出25%的獎勵。獎勵將

在報帳的基礎上提供。 

 

7.2 資本支出將是工廠、機械、設備、相關公用設施和科技（包括研發

）的總支出。這些合格資本支出的詳細情况將列入準則。翻新廠房、機械

和設備（包括相關公用設施和研發）的總價值，無論是進口的還是國內採

購的，不超過總合格廠房、機械和設備（包括相關公用設施和研發）的

20%，應考慮計算這方面的激勵. 

 

7.3 州政府或其任何機构或地方機构提供的激勵（如有）應超過擬議方

案中的合格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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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申請人也有資格根據印度政府的任何其他計畫領取福利。然而，申

請人在（M-SIPS）計畫下承諾的投資，如已申請獎勵，則不符合SPECS計

畫下的合格投資資格. 

 

8. 準予和支付流程 

8.1 任何在印度注册的實體均可根據該計畫提出申請。 

 

8.2 每一項申請都將被視為新的投資，並將被視為一項獨立的申請。申

請只適用於單期工程，本計畫不考慮分期申請。對任何申請人提出多個申

請和/或多個地點沒有限制。 

 

8.3 一份在各方面均已完成並在計畫到期日前提交的初步申請，將持續

評估，並考慮準予. 

 

8.4 本計畫下的獎勵將自申請確認之日起生效。確認書將在對申請進行

初步審查後發出。對申請的確認不應解釋為根據SPECS準予 

 

8.5 獎勵將在收到申請之日起5年內用於投資.  

 

8.6 對符合條件的資本性支出的獎勵，經申請準予後予以釋放，但資本

性支出超過門檻值的，開始商業化生產。隨後的獎勵索賠可每六個月提交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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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根據規範獲得激勵的組織必須在商業生產中至少保留3（三）年，從

開始生產之日起，或從收到上次激勵之日起1（一）年，以較晚者為准。 

9. 治理機制 

9.1 該計畫將通過一個節點機构實施。節點機构將對申請進行評估。 

 

9.2 該節點機构將作為專案管理機构（PMA），負責提供秘書、管理和

實施支持，並執行（MeitY）不時指派的其他職責。PMA的功能和責任將

在MeitY單獨發佈的計畫指南中詳細說明。 

 

9.3     為開展與實施SPECS有關的活動，PMA將特別: 

 

9.3.1 接收申請，發出確認書，完成評估，並核實申請人是否符合本計畫的

資助資格. 

9.3.2稽核報帳申請，並將獎金發放給準予的申請人。 

9.3.3定期向MeitY提交計畫進度和執行情况的報告。. 

 

9.4 PMA將把經評估合格的申請提交給由電子和資訊技術部（MeitY）組

成的執行委員會（EC）。執行委員會將由一名不低於聯合秘書（MeitY）

職級的官員主持。執行委員會將由有關部委和組織的代表組成。執行委員

會的詳細組成、職能和責任將在方案準則中詳細闡述。. 

 

9.5 EC將建議PMA準予/拒絕/修改申請。根據EC的建議，PMA應向申請人

發出準予函，並將副本發送給M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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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MeitY）須就支付獎勵予已獲批准的計畫項目的預算撥款.獎勵的發放

應由PMA根據準予條件和其財務規則進行PMA將定期將預算要求作為合併

金額提交給MeitY，而不是逐項提交。 

 

9.7該計畫的進展將通過一個理事會（GC）進行審查，理事會由（MeitY）

組成，由秘書長MeitY擔任主席。（GC）將由來自政府和行業的專家組成

（GC）將定期審查該計畫及其項目的進展情况。（GC）將被授權不時對

計畫指南進行修訂，以成功實施計畫。GC的詳細的組織、職能和責任將在

方案指南中詳細闡述。 

 

9.8理事會應不時審查和修訂符合本計畫激勵條件的貨物清單以及適用的門

檻。. 

 

9.9為了使（SPECS）計畫有效運作，MeitY應製定一套評估和支付指南，

並單獨發佈。 

9.10對該方案進行中期評估，以評估工業和經濟根據既定目標所獲得的效益

. 

 

符合SPECS激勵條件的貨物清單。 

A. 最低投資限額為5000萬盧比的貨物清單。 

 

序號 貨物說明 

   1. SMT組件，包括LED晶片. 

1.  智慧卡晶片模塊，RFID天線和標籤，CoB/系統封裝。 

2.  電子用無源元件，包括電阻器、電容器、鐵氧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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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子應用的機電元件，包括變壓器、電感器、線圈、繼電

器、開關、微型電機、步進電機、無刷直流電機、連接器

、散熱器、天線、揚聲器、麥克風等。 

4.  
電子設備用磁控管、波導、環行器、耦合器、隔離器、濾

波器、磁鐵、射頻元件。 

5.  

印刷電路板，印刷電路板層板，預處理，光聚合膜，印刷

電路板油墨；印刷柔性電子產品。 

6.  電子應用的感測器、感測器、驅動器和晶體。 

7.  攝像機模塊，可控震源電機/振鈴器。 

8.  USB/數據線，HDMI線。 

9.  SPECS下所有貨物的資本貨物。 

 

B. 最低投資限額為15000萬盧比的貨物清單。 

 

序號 貨物說明 

1.  

活性成分： 

a. 分立半導體器件，包括電晶體、二極體等。 

b. 功率電晶體，包括場效應電晶體、mosfet、晶閘管等。 

2.  石英和光纖預製件 

3.  顯示幕總成和觸控式螢幕/蓋玻璃總成 

 

C. 最低投資限額為25000萬盧比的貨物清單。 

序號 貨物說明 

1.  
微型/納米電子元件，如微型機電系統（MEMS）和納米機

電系統（NEMS） 

2.  裝配、測試、標記和包裝（ATMP）單元 

 

D. 最低投資限額為75000萬盧比的貨物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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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貨物說明 

1.  電子機械（塑膠和金屬零件） 

 

 

E. 最低投資限額為25億盧比的貨物清單 

序號 貨物說明 

1.  
氮化鎵（GaN）、碳化矽（SiC）、砷化鎵（GaAs）等複

合電晶體和矽光電器件/集成電路、光電子器件 

 

F. 最低投資限額為50億盧比的貨物清單 

 

序號 貨物說明 

1.  電晶體晶片 

 

 

 

 

G. 最低投資限額為100億盧比的貨物清單 

序號 貨物說明 

1.  

電晶體集成晶片（IC），包括邏輯[微處理器、微控制器、

數位信號處理器（DSP）、專用集成電路（ASIC）等]；

記憶體；類比/混合訊號IC等。 

2.  
用於電子應用的顯示器製造單元，包括液晶顯示器（LCD

）、發光二極體（LED）、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等. 

 

 

****  


